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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一、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二、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报告正文及摘要。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

事 8 人，现场出席董事 7 人，委托出席董事 1 人。
三、本年度报告所载财务数据及指标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编制，除特别说明外，为本公司以及控

股子公司浙江庆元泰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大冶泰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福建政和泰
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福建福清泰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福建长乐泰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
公司、广东四会泰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广东英德泰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及福建龙海泰隆
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合并报表数据，货币单位以人民币列示。本年度报告任何表格中若出现总
（合、小）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四、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根据国内审计准则对本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
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五、本公司董事长王钧、行长王官明、财务负责人叶嫦霞，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
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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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组织架构	

报告期内，本公司发起设立了福建福清泰隆村镇银行、福建长乐泰隆村镇银行、广东四会泰隆

村镇银行、广东英德泰隆村镇银行、福建龙海泰隆村镇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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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公司简介

   	

公司法定中文名称：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定英文名称：ZHEJIANG TAILONG COMMERCIAL BANK CO.,LTD.

法定代表人：王钧

董事会秘书：金学良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望江东路 59 号

联系电话：0086-571-87788808

传真：0086-571-87788818

电子信箱：000096@zjtlcb.com

注册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南官大道 188 号

邮政编码：318050

客服和投诉电话：95347

公司网址：http://www.zjtlcb.com

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报纸：《上海金融报》

年度报告备置地点：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04692308R

公司首次注册登记时间：2006 年 6 月 6 日

报告期内，公司无注册变更事项。

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钱江新城新业路 8 号 UDC 时代大厦 A 座 6 层

签字注册会计师：杨端平、李虹

（简称：浙江泰隆商业银行，下称“本公司”或“公司”）

一、公司基本情况



第二章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经营业绩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较上年
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038,196

3,518,292

3,528,540

2,769,704

2,760,602

-2,527,946

7,167,668

3,077,553

3,099,970

2,419,472

2,395,287

4,730,591

12.15

14.32

13.82

14.48

15.25

-153.44

6,369,027

2,638,623

2,649,399

2,009,635

1,990,963

-11,956,292

（单位：人民币千元）

每股计（人民币元 /股）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6

0.92

0.92

-0.84

3.53

0.80

0.80

1.58

23.51

15.00

15.00

-153.16

2.90

0.66

0.66

-3.99

财务比率 ₁₁ （%）1

资产利润率

资本利润率

1.78

23.05

1.83

24.80

变动百分点

下降 0.05 个百分点

下降 1.75 个百分点

1.75

25.41

资产利润率、资本利润率根据监管口径计算。 1

规模指标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本年末较上年末
增减（%）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发放贷款和垫款

贷款损失准备

负债总额

吸收存款

股东权益

168,561,625

109,309,936

2,871,717

155,252,443

111,782,523

13,309,182

143,256,387

88,470,972

2,498,553

132,529,404

98,518,573

10,726,983

17.66

23.55

14.94

17.15

13.46

24.07

120,861,492

77,781,770 

2,083,522 

112,078,014

80,104,793

8,783,478

（单位：人民币千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13,093,221 10,578,804 23.77 8,703,006

资产质量

不良贷款率

拨备覆盖率

贷款拨备率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1.16%

226.24%

2.63%

1.28%

220.20%

2.82%

1.30% 

205.74%

2.68%

二、补充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指标

净息差

流动性比例（折人民币）

单一最大客户贷款比例

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例

标准值 2018 年度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度 /2016 年
12 月 31 日

≥ 2%

≥ 25%

≤ 10%

≤ 50%

4.82%

50.79%

1.48%

5.57%

5.28%

59.07%

1.47%

6.35%

5.99%

45.67%

0.90%

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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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本管理

项目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一级资本净额

总资本净额

信用风险加权资产

12,979,647

12,989,927

19,362,429

112,747,196 

并表 未并表

12,537,072

12,537,072

18,859,186

110,331,182

表内风险加权资产

表外风险加权资产

市场风险加权资产

操作风险加权资产

104,336,103

8,411,093

1,145,113

13,471,107

101,920,101

8,411,081

1,145,113

13,171,515

风险加权资产合计 127,363,416 124,647,809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一级资本充足率

资本充足率

杠杆率

10.19%

10.20%

15.20%

6.92%

10.06%

10.06%

15.13%

6.80%

注：信用风险加权资产采用权重法计量，市场风险加权资产采用标准法计量，操作风险加权资
产采用基本指标法计量。报告期内，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各类风险的计量方法、风险
计量体系及相应资本要求无重大变更。

第三章  董事会报告

一、报告期内公司整体经营情况分析
2018 年是本公司发展第三阶段的开局之年。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董事会牢牢保持战略定力，

坚持定位、夯实基础，以“八大体系”为总纲，推动经营管理提质增效，全年主要任务目标基本完成。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总资产 1,685.62 亿元，同比增长 17.66%，其中各项贷款余额 1,093.10
亿元，同比增长 23.55%；总负债 1,552.52 亿元，同比增长 17.15%，其中各项存款余额 1,117.83 亿元，
同比增长 13.46%。盈利能力保持稳定，2018 年本公司营业收入 80.38 亿元，同比增长 12.15%；全
年实现净利润 27.70 亿元，同比增长 14.48%。

与此同时，本公司“小微、普惠金融”和“党建＋金融”两大品牌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和监管
部门的认可。报告期内，本公司在内的三家金融机构代表参加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发展
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召开的全国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电视电话会议并作交流发言，会后公司交流
材料得到多地人民银行转发，小微品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报告期内，本公司获多项荣誉，被浙江
省人民政府评为“2017 年度金融机构支农支小优胜单位”“2017 年度金融机构支持浙江经济社会
发展二等奖”；获澎湃新闻主办 2018TOP 金融榜评选“年度普惠金融大奖”。泰隆学院被授予“中
国银行业协会城商行工作委员会小微金融培训基地”；总行营业部、宁波分行营业部被中国银行业
协会评为“2018 年银行业文明规范服务千佳单位”；泰隆慈善基金会被浙江省民政厅评为“4A 级
社会组织”。湖北大冶泰隆村镇银行被湖北银保监局评为“湖北省村镇银行支持乡村振兴先进单位”“湖
北省村镇银行支持精准扶贫先进单位”。党建、团建方面，“三融三创”小微金融省级标准化试点
获批立项；团委被共青团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评为“2017 年度全国金融系统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2018 年，在 25 周年行庆之际，公司发布了全新升级的品牌形象，寓意泰隆与客户“鱼水情深”，
整体更亲和、更青春、更开放。同时，公司开展了“感恩回馈、献礼行庆”系列活动，回报 25 年来
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为不断提升小微金融服务体验，报告期内，本着让利客户、服务客户的理念，本公司持续“减
费让利”措施，2018 年免收服务费项目达 68 项，共减费让利约 2.58 亿元，近六年累计为客户减免
手续费  12.0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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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纯手续费减免，不包含其他各项收费减免。 2



二、公司业务数据摘要

行业种类

（单位：人民币千元）（一）贷款主要行业分布情况

2018 年 12 月 31 日

余额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占比（%） 余额 占比（%）

批发和零售业

制造业

建筑业

农、林、牧、渔业

合   计

34,528,603

31,016,108

12,627,132

4,730,863

82,902,706

31.59

28.37

11.55

4.33

75.84

27,063,689

24,904,294

8,970,445

3,963,461

64,901,889

30.59

28.15

10.14

4.48

73.36

（二）报告期末前十大客户贷款情况 （单位：人民币千元）

客户名称 余额 占贷款比例（%） 担保方式

A 公司

B 公司

C 公司

D 公司

E 公司

F 公司

G 公司

H 公司

I 公司

J 公司

合  计

285,768

134,100

96,800

92,000

83,692

80,000

79,000

78,899

76,000

72,543

1,078,802

0.26

0.12

0.09

0.08

0.08

0.07

0.07

0.07

0.07

0.07

0.98

保证

抵押

抵押

保证

信用

保证

保证

抵押

保证

信用、保证

/

（三）表外业务

本公司表外业务主要包括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贷款承诺等。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银行承兑汇票

开出信用证

开出保函

贷款承诺

13,176,373

78,278

262,740

13,969,143

8,043,035

130,315

262,680

11,052,831

（四）不良贷款变动情况

项目

（单位：人民币千元）

2018 年 12 月 31 日

余额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占全部贷款比例 (%) 余额 占全部贷款比例 (%)

次级类

可疑类

损失类

不良贷款合计

 280,877

 293,057

 695,382

1,269,316

0.26

0.27

0.64

1.16

252,446

264,876

617,365

1,134,687

0.29

0.30

0.70

1.28

报告期内，本公司继续实施《浙江泰隆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实施规划》，不断加强信用风险、
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信息科技风险和声誉风险等风险管理，提高全面风险管理能力。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信贷资产规模稳步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小微企业贷款稳步增长，
不良贷款率及不良贷款余额增速较上年末下降，不良贷款率为 1.16%，较年初下降 0.12 个百分点，
信用风险整体水平稳中向好。根据经济形势和监管要求，本公司采取审慎的拨备政策，提高抵御风
险能力。总体来看，本公司资产质量保持稳定，贷款损失准备计提充足，信用风险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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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司面临的主要风险及相应对策

1．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是指借款人或交易对手因各种原因未能及时、足额履行偿还债务义务而违约的风险。
本公司承担信用风险的资产包括各项贷款、存放同业款项、同业存单、债券投资、特定目的载体投资、
应收利息、其他应收款和表外资产。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风险事件多发的外部经济形势，公司
持续强化风险管理三道防线作用，以强化信贷风险管控能力，有效防范信贷风险。

本公司通过对信用风险的识别、计量、监测、控制 / 缓释、报告来实现管理目标。通过设计合
理的制度和控制流程保证信用风险在贷前、贷中和贷后得到有效识别，并采取适当措施控制信用风险。
本公司制定授信业务准入标准，根据风险情况执行差异化政策，以各级机构信用风险审查委员会为
载体，提高大额客户授信和同业授信管理水平，对风险加大的行业采取更为审慎的态度，建立合理
的贷款审查、审批制度。

报告期内，本公司采取了一系列信用风险应对策略，并完善以金融科技为依托的创新体系，强
化数据驱动，加快模式模型化建设。一是完善大数据平台搭建，引入十大类外部数据源；二是健全
数据化驱动的全流程风险管控，基于“三品三表”、“两有一无”等风控模式开发并上线部署了八
大专家模型，包括市民类、农民类及小微类（制造业）等 8 张专家评分卡，部署了 26 张非零售客户
评分卡模型；三是强化信贷全流程风险管控，全面推广预评估管理，试点推广精准贷后；四是持续
优化非现场风险监测，开发优化 442 个监测模型；五是持续推进新一代信用风险管理系统与信贷工
厂 2.0 系统建设。

2．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是指利率、汇率以及其他市场因素变动而引起金融工具的价值变化，进而对未来收益
或者未来现金流量可能造成潜在损失的风险。为加强市场风险管理，本公司已建立金融工具银行账
户和交易账户分类管理办法、市场风险管理办法、银行账户利率风险管理办法等，并持续推动市场
风险治理及管控机制的建设和完善。

报告期内 , 本公司在市场风险管理方面积极加强人员配置和信息系统建设，采取账户划分、盯
市管理、逐日估值、敏感性分析、情景分析、风险价值分析、限额管理、定期监测、报告等措施和
工具，及时识别、监测、报告风险的来源和影响程度，提升市场风险识别、计量能力，提高各项业
务市场风险管控能力。

3．操作风险

操作风险是由于不完善或失灵的内部程序、人员、系统或外部事件导致损失的风险。本公司的
操作风险管理旨在达到以下目标：（1）改进内部流程，确保业务活动的效率、质量和连续性；（2）
遵守监管和评级机构关于操作风险的要求；（3）操作风险的风险偏好符合本公司的全面风险管理框
架；（4）提升公司整体信誉和客户的满意度、稳定性。

报告期内，本公司持续加强操作风险管理。为落实“全面合规、全面风险、全面审计、全面管
理”，确保合规经营，本公司持续开展业务风险点梳理工作，对业务风险点进行全方位的识别、评估、
整改和跟踪。同时，积极加强运用科技力量，将机控和人控进行有效结合，利用非现场排查工具，
整合信息数据，建立规则体系，提高非现场监测的针对性与有效性，提高风险监测、预警、排查的
专业性，有效防范操作风险。

4．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是指商业银行虽然有清偿能力，但无法及时获得充足资金或无法以合理成本及时获得
充足资金以应对资产增长或支付到期债务的风险。公司已建立在董事会及高级管理层领导下，由资产
负债管理委员会具体管理、协调，各条线及分支机构分工协作的完善、高效的流动性风险管理体系。

报告期内，本公司进一步明确、细化流动性风险管控体系、职责分工、程序策略、限额体系、报
告流程等政策措施，完善流动性风险的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并定期开展流动性风险压力测试及应
急演练工作，通过流动性管理来履行偿付义务 , 满足潜在需求，及时为本公司业务开展提供充足的资金。

（六）反洗钱

报告期内，本公司严格遵循反洗钱法律法规，有序开展各项反洗钱工作。制定完善《浙江泰隆商
业银行涉及恐怖活动资产冻结管理办法（试行）》《浙江泰隆商业银行洗钱风险评估及客户风险等级
划分管理办法》《浙江泰隆商业银行客户风险等级划分操作规程》等制度，为履行反洗钱义务筑牢制
度基础。根据人民银行《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等文件要求，本公司完善了反
洗钱系统可疑监测规则，建立了黑名单回溯功能，实现了对洗钱及恐怖融资风险的实时及持续监测。
全年共组织开展各类反洗钱宣传活动 425 次，累计受众人数 71172 人次，发放宣传资料 43231 份，增
强社会公众对洗钱风险的认识，提升洗钱风险防范意识。同时，积极开展内部反洗钱培训 499 次，累
计 12324 人次参与培训，强化反洗钱岗位人员的专业知识和工作能力，深化反洗钱履职。

（七）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

报告期内，本公司根据监管要求和市场环境，及时修订《浙江泰隆商业银行消费者权益保护管理
办法》，明确公司管理层与各部门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工作职责。发布实施《浙江泰隆商业银行
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考核管理办法》与《浙江泰隆商业银行金融知识宣传教育管理办法》，规范消费
者权益保护考核与金融知识宣传教育工作。建立消费者权益保护联络员工作机制，明确产品（业务）
退出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健全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事前、事中与事后管控机制。加强信访投诉精细
化管理，制定投诉处理规范，结合《关于实施银行业金融机构金融消费者投诉统计分类及编码行业标
准的通知》要求，优化信访投诉管理方式与分析维度，在妥善及时处理全行投诉的同时，力图通过客
户投诉信息反映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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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金融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 小微企业专项金融债券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银市场许准予字〔2015〕第 228 号）及《中国银监
会浙江监管局关于浙江泰隆商业银行发行金融债券的批复》（浙银监复〔2015〕416 号），本公司获
准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不超过 50 亿元人民币金融债券。该债券分两期发行，第一期 30 亿
元金融债券于 2015 年 11 月 27 日发行完毕，第二期 20 亿元金融债券于 2016 年 6 月 3 日发行完毕，
募集资金专项用于发放小微企业贷款。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存续小微企业专项金融债券 20 亿元，使用债券募集资金实际
发放贷款余额 18.36 亿元，全部为单户授信总额 500 万元 ( 含 ) 以下的小型微型企业贷款，使用率
91.80%。贷款户数 5660 户，户均贷款 32.44 万元。

2. 绿色金融债券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银市场许准予字〔2017〕第 188 号）及《中国银监
会浙江监管局关于浙江泰隆商业银行发行绿色金融债券的批复》（浙银监复〔2017〕316 号），本公
司获准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不超过 15 亿元人民币绿色金融债券。该债券于 2017 年 12 月 7
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募集资金专项用于发放绿色产业信贷。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使用绿色金融债募集资金实际发放贷款余额为 14.99 亿元，占
绿色金融债募集资金近 100.00%，用于支持绿色产业项目 3891 个，平均每个项目投放 33.95 万元。募
集资金投放金额预期实现约 2.33 万吨 / 年的工业固废处置量、约 32 吨 / 年的工业废气处理量、约 40
万吨 / 年的资源回收量，20 万吨 / 年的金属和非金属加工量，同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 6.71 万吨，减
排二氧化碳约 18 万吨。

三、子公司及参股公司情况

（单位：人民币千元）
（一）对子公司投资

子公司 持股比例 出资额

浙江庆元泰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大冶泰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政和泰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福清泰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长乐泰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四会泰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英德泰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龙海泰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小  计

49.90%

80.50%

70.00%

61.00%

61.00%

71.50%

64.00%

52.00%

/

24,950

40,250

70,000

30,500

30,500

21,450

19,200

26,000

262,850

（单位：人民币千元）
（二）其他股权投资 

参股公司 持股比例 投资成本

宁波通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00% 36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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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重要事项

一、重大诉讼、仲裁和媒体普遍质疑事项
报告期内，本公司无对经营产生重大影响的诉讼、仲裁事项。
报告期内，本公司无媒体质疑事项。

二、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无上述情况。

三、收购及出售重大资产、企业合并事项
报告期内，本公司无收购及出售重大资产、企业合并事项。

四、关联交易事项
本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均遵循一般商业条款和正常业务程序进行，定价原则与独立第三方

交易一致，不存在优于一般借款人和交易对手的情形。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关联交易表内外授信
净额 13.44 亿元，关联交易不良贷款余额 64.19 万元。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资本净额为 193.62 亿元。公司重大关联交易指与一个关联方之间单笔交
易金额占本公司资本净额 1% 以上，或与一个关联方发生交易后本公司与该关联方的交易余额占本
公司资本净额 5% 以上的交易。报告期内，本公司无重大关联交易。

五、重大合同及其履行情况

（一）重大托管、承包、租赁事项
  报告期内，本公司无重大托管、承包、租赁事项。

（二）重大担保事项
  本公司除监管机构批准的经营范围内的担保业务外，无其他重大担保事项。报告期内，本公司对

外担保业务经营正常，并未出现违规担保的情况。

（三）其他重大合同履行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无重大合同纠纷。

六、公司及相关方重大承诺事项
报告期内，本公司无需要说明的重大承诺事项。

七、聘用、解聘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续聘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按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年度

财务报告进行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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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

一、股份变动情况

（单位：股）
（一）股本结构情况

项　目 期末数 期初数

法人股

自然人股

合  计

2,960,055,336

39,944,664

3,000,000,000

2,960,055,336

39,944,664

3,000,000,000

（二）股本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无股本变动情况。

二、股东情况

（一）股东总数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共有股东 24 户，其中法人股东 21 户，自然人股东 3 户。

（二）报告期内股东股权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股东股权变更情况。

（三）截至报告期末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单位：股）

期  末

持股数

期  初

比例（%） 持股数 比例（%）

台州市泰隆城市信用社职工持股会

台州市三立投资有限公司

台州市光阳工贸有限公司

585,670,604

388,438,570

235,654,673

19.52

12.95

7.86

585,670,604

388,438,570

235,654,673

19.52

12.95

7.86

浙江海外金属工业有限公司 224,990,588 7.50 224,990,588 7.50

名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台州丰昌实业有限公司

台州市中信纺织有限公司

台州市路桥兴旺贸易有限公司

台州市嘉裕房地产有限公司

202,491,530

179,992,473

134,329,383

133,177,150

131,195,249

 6.75

6.00

4.48

 4.44

4.37

202,491,530

179,992,473

134,329,383

133,177,150

131,195,249

 6.75

6.00

4.48

 4.44

4.37

（四）主要股东质押、托管、冻结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持有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中国银保监会《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
规定的其他主要股东股权质押共 5 笔，具体如下：

1. 浙江海外金属工业有限公司出质 4 笔（2500 万股，质权人浦发银行台州分行；2700 万股，
质权人恒丰银行台州分行；2500 万股，质权人华夏银行台州分行；3200 万股，质权人招商银行台
州分行），未超出其持有股权的 50%。

2. 台州市嘉裕房地产有限公司出质 1 笔（6000 万股，质权人温州银行台州分行），未超出其持
有股权的 50%。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股东所持股份无托管、冻结情况。

台州市南洋投资有限公司 202,491,530 6.75 202,491,530 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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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情况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一）截至报告期末，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 类别 性别 年龄 是否在公司领取报酬或津贴

王     钧

谈伟宪

王官明

赵仙友

金学良

朱功增

陆正飞

吴     弘

刘世平

林     奇

李     康 

陈忠阳

姚立峰

李     阳

陈     斌

马敬春

徐恒军

党委书记、董事长

党委委员、副董事长

党委副书记、董事、行长

党委委员、董事、副行长

党委委员、董事、副行长兼董事会秘书

股东董事

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

外部监事

外部监事

外部监事

职工监事

职工监事

党委委员、副行长

党委委员、首席风险官

首席信息官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54

64

56

56

57

48

56

63

57

66

54

51

40

32

57

46

43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是

是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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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及变动情况

1．董事聘任及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未发生董事聘任及变动情况。

2．监事聘任及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未发生监事聘任及变动情况。

3．高级管理人员聘任及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未发生高级管理人员聘任及变动情况。

（三）报告期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税前报酬及津贴情况

在本公司领取报酬或津贴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共 15 人，年度报酬及津贴情况如下：

年度报酬及津贴总额

金额最高的前三名人员的报酬或津贴总额

报酬 / 津贴数额在 60 万元以下

报酬 / 津贴数额在 60 万元（含）-100 万元之间

报酬 / 津贴数额在 100 万元（含）-300 万元之间

报酬 / 津贴数额在 300 万元（含）以上

1,670.92 万元

544.65 万元

5 人

1 人

9 人

无

注：①根据《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高管绩效薪酬的
50% 当年支付，50% 延期支付。

        ②朱功增董事、林奇监事均不在本公司领取报酬或津贴。

二、员工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不含村镇银行）共有在岗员工 8,404 名，其中营销人员 4,258 名，占
比 50.67%。正式员工 8,183 名，其中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 6,390 名，占比 78.09%。



第七章  公司治理

一、公司治理基本状况

本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按照“专家决策、专业治行”
的目标推进公司治理有效性建设。本公司建立了以《公司章程》为核心，以公司治理基本制度为主体，
配以各类业务和管理政策的公司治理制度体系。报告期内，本公司股东大会严格按照《公司章程》
有效发挥职能。董事会向股东大会负责，承担银行经营和管理的最终责任，按照法定程序召开会议，
行使职权。监事会本着对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与董事会、高级管理层保持密切联系与沟通，有效
履行各项监督职权和义务。本公司高级管理层遵守诚信原则，谨慎、勤勉地履行职责并按董事会决
策开展经营管理。报告期内，本公司先后修订《公司章程》《股权管理办法》及《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等，制定《战略管理办法》等制度，持续完善公司治理制度体系。

二、年度股东大会和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情况

本公司根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规范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审议和表决程序，
依法维护股东合法权益。本公司股东大会由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报告期内，
本公司召开 1 次股东大会，通过各项决议 12 项。具体情况如下：

2018 年 4 月 25 日，本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2017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等 12 项议案。

三、关于董事、董事会与专门委员会

 

董事会在决策程序、授权程序、表决程序等方面严格按照监管部门的规章制度以及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报告期内，本公司共召开董事会会议 6 次，通过各项决议共 29 项，进一步强化了董事会
对本公司重大事务和战略导向的管理能力，充分发挥了董事会的决策核心作用。具体情况如下：

1．2018 年 2 月 7 日，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浙江泰隆商业
银行 2018 年机构发展规划》议案；

2．2018 年 3 月 5 日，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购置上
海营业办公用楼的议案》议案；

3．2018 年 3 月 24 日，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2017 年度
董事会工作报告》等 22 项议案；

4．2018 年 4 月 25 日，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浙江泰隆商
业银行 2017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等 2 项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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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8 年 8 月 31 日，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董
事会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议案》议案；

6．2018 年 12 月 1 日，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
战略管理办法 > 的议案》等 2 项议案。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董事会下设 8 个专门委员会：战略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提名和薪酬委员会、
信息科技和数据委员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风险和关联交易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创新委员会。
报告期内，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共召开会议 27 次，围绕着公司既定发展战略和目标，认真研究讨论
有关重要事项，充分发挥外部专家、顾问和委员的专业特长，为董事会决策提供独立的专业意见，
增强了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提高了董事会的决策质量。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董事会成员共 9 名，其中执行董事 5 名，非执行董事 4 名（含独立董事 3 名）。
本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选聘程序、人数和人员构成均符合《公司法》《商业银行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及监管规定的条件。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共有 3 名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以上。本公司各独立董
事根据《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各专门委员会工作规则等内部
制度的要求，本着客观、独立、审慎的原则，充分发挥专业特长，从维护投资者和各利益相关者的
利益出发，认真履行职责，积极参与本公司决策事项研究，为公司董事会提供了独立、专业的意见
和建议。报告期内，独立董事对本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和其他有关事项未提出异议，并
就利润分配、综合授信及聘请外部审计机构等 3 项议案出具独立意见书，保证了董事会决策的公正
性与科学性。

四、关于监事与监事会

  

在日常监督中，监事会注重监督董事会、高级管理层的履职、尽职情况，关注经营活动合法性、
合规性，充分地发挥了监事会监督、检查、监察的作用。报告期内，本公司监事会认真履行职责，
共召开 4 次监事会会议，审议议案 24 项，并对一些重大决策提出意见和建议。具体情况如下：

1．2018 年 3 月 24 日，本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2017 年度董
事会工作报告》等 19 项议案；

2．2018 年 4 月 24 日，本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浙江泰隆商业
银行 2017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等 2 项议案；

3．2018 年 9 月 26 日，本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全行经营任
务指标专项评估报告》议案；

（一）董事会与专门委员会工作情况

（二）董事及独立董事履行职责情况

（一）监事会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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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8 年 12 月 1 日，本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全行审计重
点问题整改后续审计要情》等 2 项议案。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监事会由 5 名监事构成，监事会的人数和人员构成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 3 名外部监事占监事会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外部监事的任职资格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监管要求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报告期内，外部监事勤勉尽职，认真参加监事
会各项活动，充分利用专业特长，积极参与本公司决策事项的监督检查，提高了监事会的监督效率
和效果，促进了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本公司监事通过出席股东大会、列席董事会会议及高级管理层相关会议、独立开展专项检查等
方式，依法对董事、高级管理层履行职责情况进行了监督。报告期内，监事会在监督活动中没有发
现本公司存在重大风险，对监督事项无异议。

1．依法经营情况。报告期内，公司依法经营、规范管理，经过经营层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
较好地完成了年度工作目标和任务，经营业绩客观真实。

2．董事和高级管理层履职情况。本公司董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在业务管理过程中审慎、认真、
勤勉地履行了职责，未发现违法、违规、违章问题和损害公司利益行为，履职评价结果均为称职。

3．财务报告真实情况。本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已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根据中国
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监事会认为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
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4．收购、出售资产情况。报告期内，未发现本公司收购、出售资产中有内幕交易、损害股东权
益或造成公司资产流失的行为。

5．关联交易情况。报告期内，本公司关联交易管理严格遵循有关规章、规定，交易过程公平、
公正，交易结果公允，未发现有内幕交易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

6．内部控制制度情况。报告期内，未发现本公司内部控制机制和内部控制制度在完整性、合理
性方面存在重大缺陷。

7．风险管理情况。报告期内董事会提出了“四个全面”的工作要求，高级管理层围绕“四个全
面”进行了部署。公司风控体系持续完善，“全面风险、全面合规”的理念进一步强化，风险合规
意识明显提升。

8．股东大会决议执行情况。报告期内，监事会成员依法出席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的各项报告和提案，监事会无异议。监事会对股东大会的决议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认为董
事会认真履行了股东大会的有关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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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司自主经营情况
本公司权力机构是股东大会，通过董事会和监事会对公司经营情况进行管理和监督。行长受聘

于董事会，对日常经营管理全面负责。本公司实行一级法人体制，各分支机构均为非独立核算单位，
其经营管理活动根据总行授权进行，并对总行负责。

本公司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公司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与股东在业务、人员、
资产、机构、财务五方面完全独立。本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及自主经营能力，董事会、监事会
和内部机构能够独立运作。

第八章  财务报告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根据国内审计准则对本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

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审计报告正文和经审计的财务报表见附件。

第九章  备查文件目录
一、载有本公司董事长、行长、财务负责人签章的财务报表。
二、载有会计师事务所盖章、注册会计师签名并盖章的审计报告原件。

董事长：

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22 日

（二）监事及外部监事履行职责情况

（三）监事会就有关事项发表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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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
中汇会审 [2019]0989 号

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一、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泰隆商业银行 ) 财务报表，包括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18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我们认为，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泰隆商业
银行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以及 2018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二、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
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
我们独立于泰隆商业银行，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
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其他信息

泰隆商业银行管理层 ( 以下简称管理层 ) 对其他信息负责。其他信息包括年度报告中涵盖的信息，
但不包括财务报表和我们的审计报告。

我们对财务报表发表的审计意见不涵盖其他信息，我们也不对其他信息发表任何形式的鉴证结论。
结合我们对财务报表的审计，我们的责任是阅读其他信息，在此过程中，考虑其他信息是否与

财务报表或我们在审计过程中了解到的情况存在重大不一致或者似乎存在重大错报。
基于我们已执行的工作，如果我们确定其他信息存在重大错报，我们应当报告该事实。在这方面，

我们无任何事项需要报告。

四、管理层和治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管理层负责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使其实现公允反映，并设计、执行和维护
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在编制财务报表时，管理层负责评估泰隆商业银行的持续经营能力，披露与持续经营相关的事
项 ( 如适用 )，并运用持续经营假设，除非管理层计划清算浙江泰隆银行、终止运营或别无其他现实
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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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隆商业银行治理层 ( 以下简称治理层 ) 负责监督泰隆商业银行的财务报告过程。

五、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对财务报表整体是否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并出
具包含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合理保证是高水平的保证，但并不能保证按照审计准则执行的审计在
某一重大错报存在时总能发现。错报可能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如果合理预期错报单独或汇总起来
可能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依据财务报表作出的经济决策，则通常认为错报是重大的。

在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计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运用职业判断，并保持职业怀疑。同时，我们也
执行以下工作：

( 一 ) 识别和评估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设计和实施审计程序以应对这
些风险，并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作为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由于舞弊可能涉及串通、伪造、
故意遗漏、虚假陈述或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未能发现由于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高于未能发
现由于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

( 二 ) 了解与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
表意见。

( 三 ) 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及相关披露的合理性。
( 四 ) 对管理层使用持续经营假设的恰当性得出结论。同时，根据获取的审计证据，就可能导致

对泰隆商业银行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得出结论。如果我
们得出结论认为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审计准则要求我们在审计报告中提请报表使用者注意财务报表
中的相关披露；如果披露不充分，我们应当发表非无保留意见。我们的结论基于截至审计报告日可
获得的信息。然而，未来的事项或情况可能导致泰隆商业银行不能持续经营。

( 五 ) 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结构和内容 ( 包括披露 )，并评价财务报表是否公允反映相关
交易和事项。

( 六 ) 就泰隆商业银行中实体或业务活动的财务信息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对财务报表
发表审计意见。我们负责指导、监督和执行集团审计，并对审计意见承担全部责任。

我们与治理层就计划的审计范围、时间安排和重大审计发现等事项进行沟通，包括沟通我们在
审计中识别出的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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